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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标准等内容。
本书汇集了解决知识
产权纠纷中需要的法律、司法解释性文件，并对重要的司法解释，由相关起草人撰写理解与适用，着
重剖析司法解释的起草背景、出台过程、基本内容以及焦点问题等，使读者对司法解释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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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四、如何确定申请诉前停止侵权行为措施的担保rRIPS协议第三节第五十条中规定：司法当局
应有权要求临时措施之请求的申请人提供任何可以合法获得的证据，以使该当局自己即足以确认给申
请人系权利持有人，确认其权利正在被侵犯或侵权活动发生在即，该当局还应有权责令申请人提供足
以保护被告和防止申请人滥用权利的诉讼保证金，或提供与之相当的担保。
其他国家在执行临时禁令措施时，也要求申请人提供符合条件的担保。
可见，申请人申请临时措施，提供担保是必需的。
《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处理该项申请，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至九十六条规定
。
但是上述条款都是针对财产保全措施，没有对停止有关行为如何确定担保数额和方式作出规定。
与财产保全不同，法院责令被申请人停止有关行为，没有可以直接援引的担保数额计算标准。
申请人针对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等不同性质的侵犯专利权行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也
应当从不同角度考虑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数额计算方法。
如果申请人要求停止许诺销售、销售或者进口行为，则应当考虑所涉及产品的销售收入，以及合理的
仓储、保管费用；如果申请人要求停止使用、制造行为，则应当考虑一旦申请错误可能给被申请人造
成的损失，以及人员工资等合理费用支出。
考虑到审判实践中采取停止侵犯专利权的措施会发生造成被申请人更大损失的情形，因此，本司法解
释第七条规定了追加相应担保的内容，即在执行停止有关行为裁定过程中，被申请人可能因采取该项
措施造成更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追加相应的担保。
申请人不追加担保的，解除有关停止措施。
此外，对担保的方式和金额的具体数额的确定，赋予受理该项申请的法院适当的裁量权。
由于停止侵权行为临时措施与财产保全措施在内容和适用条件上都不同，不采取停止侵权的措施所造
成的难以弥补的损害是不能简单用金钱赔偿就能够解决的，所以，该项措施的解除不能因被申请人的
反担保而作出。
否则，这项措施就失去了意义。
这是这项措施在适用中，就担保而言，与财产保全措施的重大区别点。
五、如何实施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措施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司法
解释第九条规定了人民法院接受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责令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后，经
审查符合本规定第四条的，即符合形式要件的情况下，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书面裁定。
由于专利侵权案件在涉及是否构成侵权的判断时，与盗版、假冒等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有所不同，后两
者的侵权行为一般比较明显，易于判断，因此，在需要将专利技术与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作进一步
对比的情况下，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难以判断，人民法院可以传唤单方或者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并
针对双方提供的指控侵权和抗辩的证据作出初步判断，然后再及时作出裁定。
本司法解释第九条的规定，既保证了这项措施的快捷、及时、有效，又为人民法院慎重行使裁量权留
有一定的余地，防止申请人滥用申请权损害公共利益。
诉前裁定被申请人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毕竟是一项诉讼程序中的临时措施，目的是为了给权利人提
供一项临时救济，使其在以后的专利侵权诉讼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并参考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申请人在申请临时措施后一定期间内不起诉或者
起诉失当的，所采取的临时措施应当解除，因不起诉或者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实际损失的，申请人
应当适当赔偿。
因此，本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人民法院采取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后十
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解除裁定采取的措施。
本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申请人不起诉或者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损失的，被申请人可以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申请人赔偿，也可以在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中提出损
害赔偿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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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2版)》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解读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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